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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方式送达给董事，会

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伟杰先

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杰瑞（天津）油气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杰瑞天津公司”）业务发展，满足杰瑞天津公司正常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公司决定为杰瑞天

津公司分批提供总额度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总额度指杰瑞天津公司合计获得财务资助的最高余

额。有效期为

２

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资助金额及期限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杰瑞（天津）油气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杰瑞天津公司”）业务发展，满足杰瑞天津公司正常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公司决定为杰瑞天

津公司分批提供总额度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总额度指杰瑞天津公司合计获得财务资助的最高余

额。有效期为

２

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在上述额度内，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孙伟杰先生根据公司和杰瑞天津公司的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

情况，决定为杰瑞天津公司提供每笔财务资助的时间和金额。

（二）资金主要用途：公司为杰瑞天津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业务拓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三）资金使用利率：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计算。

（四）利息支付及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的

１

周内一次性还本付息。

（五）审批程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

议通过，不存在需要关联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二、公司符合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规范要求

１

、公司不存在下列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财务资助的情形

（

１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

何财务资助；

（

２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资助对象提供的财务资助；

（

３

）连续十二个月内提供财务资助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

４

）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

２

、杰瑞天津公司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在下列情况下，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

（

１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２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

３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的义务

（一）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杰瑞（天津）油气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６００

万元），地址：天津开发区第四大街

５

号泰达生物医药研发大厦

Ａ

座

６０４－６０７

，法定代表人：吕燕玲，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工程总承包；石油化工工

程设计、技术咨询；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设计；石油天然气技术开发、设备开发；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

公司持有杰瑞天津公司

５１％

股权，其他

１４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杰瑞天津公司

４９％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杰瑞天津公司总资产

５２０．０５

万元、净资产

４６３．６２

万元、负债率

１０．８５％

、收入

３

万元、净利润

－７８．８７

万元。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其他股东的义务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证件名称及号码

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１

杰瑞股份

３７０６１３２２８００４６２５ １０２０ ５１％

２

林震宇

１３２８０１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４２３９ ３６０ １８％

３

赵福海

１２０１１１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４０１Ｘ ２４０ １２％

４

赵国文

３７０２８５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５０１８ １４０ ７％

５

刘河敬

１５２８２４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１５１６ ４０ ２％

６

赵宏升

３２１１０２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０５５６ ２０ １％

７

王峰

３７０６３１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８０５４ ２０ １％

８

祝传钰

２１０４０３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３３１Ｘ ２０ １％

９

杨倩

１３０１０５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０９８２ ２０ １％

１０

王岩

２２０２８１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３４５２ ２０ １％

１１

孔祥伟

１３０８２３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００３２ ２０ １％

１２

刘华君

１５２８２７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００１０ ２０ １％

１３

苏岩

１３０６３６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３８６０ ２０ １％

１４

姚志勇

１３０２２５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７１１８ ２０ １％

１５

孙雷

３７２９２５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５９３９ ２０ １％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为杰瑞天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上述自然人股东资金实力较弱，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但

保证按各自出资比例承担上述财务资助不能偿还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规定，杰瑞天津公司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四、董事会意见

杰瑞天津公司主要从事机电设备工程总承包（

ＥＰＣ

），石油化工工程设计、技术咨询业务。鉴于杰瑞天津

公司成立时间短，业务量增加较快、投标标的额不断增大，因此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同时为推动公司油田工

程建设板块业务的较快发展，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降低营运成本，公司

决定为杰瑞天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本次交易的资金使用利率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杰

瑞天津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可全面掌控其资产及经营情况业务，不存在债务不能偿还的风险；

同时少数股东已作出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承担上述财务资助不能偿还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控股子公司杰瑞天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可促进杰瑞天津公司的业务发展，推

动公司油田工程建设板块的较快发展，符合公司的利益。该交易资金使用利率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交易具有必要性、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损害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少数股东已作出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承担不能偿还的风险，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因此同意公司为杰瑞天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六、保荐人意见

公司作为杰瑞天津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为杰瑞天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其业务的顺利发展，保

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实现公司的总体经营布局。上述资助行为是必要的。该交易资金使用利率参照同期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同时少数股东已作出保证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承担不能偿还的风险，该交易公平、

合理，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上述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杰瑞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经按照《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要求发表了肯定的独立意见。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

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广发证券同意杰瑞股份为其控股子公司杰瑞天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含本次）累计金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全部系为杰瑞天津公司提供）。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保荐意见》；

４

、杰瑞天津公司自然人股东保证书。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１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现就年度报告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计划及公司现金分

红政策的制定等”事项做如下补充说明：

一、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奋斗目标是：实现销售收入

１０

亿元以上，净利润

１．６

亿元以上。为此，公司将扎实做好以下

工作：

１

、调优做精做强主导产业。继续发挥公司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主导产

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步伐。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区域竞争优势并已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产业，要“抓两头，

带中间”：一手抓原料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与团场、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运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做

好原料收购工作；一手抓市场开拓，扩大品牌营销的影响力，配套建立现代物流配送营销体系；同时注重中

间生产环节的产品质量管理，想方设法节能降耗，挖潜增效。

２

、“关、停、并、转”一些非主导产业。今年要调整产业结构，收缩经营战线，大力进行科学瘦身，首先要

对相关产业相关公司重新审视和定位，对于成长型企业和盈利型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在稳定发展的基

础上尽可能多盈利；对于维持型企业，要在改革改制、挖潜增效方面大做文章，要加强全方位的监管力度以

控制风险；对于调整型企业，要果断进行“关、停、并、转”，特别是对流动资金占用量大，使用资源、生产工

艺、产品类型同质化、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还未形成一定规模和区域竞争优势的非主导产业，按照市场

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则，要进行科学“瘦身”，优化存量资产，精简机构和人员，确保效益增长。

３

、继续跟进国投罗钾等对外投资项目。随着国投罗钾公司全面进入项目达产期，公司将获取稳定高额

投资收益；今年公司将不遗余力、全力以赴跟进国电开都河水电项目柳树沟水电站建设和国电库尔勒（

２＊

３５０ＭＷ

）热电厂建设项目建设资本金。

４

、在对公司果蔬主业进行战略收缩、大幅降低果蔬产业亏损的基础上，在兵团、二师的大力支持下，积

极参与兵团范围内乃至新疆内外优质资源的整合，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对相关投资项目进行谨慎论证、科

学决策，尽快明确公司今后的主攻方向。

５

、通过不断健全、完善和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内部管理，塑造企业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进

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一套以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考核管理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并切实加强

制度的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

６

、加强资金管理，在资金管理上将继续做好总量控制与调节，保障公司各项经营运作的资金需求基础

上，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性资金信贷规模，采用多种融资方式及现金管理措施，努力降低财务

费用。

二、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公司现有的现金分红政策是按照《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公司中期或年终可以采取现金或

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利润分配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执行的。

截止本报告公布日，董事会已向公司股东大会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分红的预案，并在以后年度持续做

好分红政策的执行工作。

三、主要供应商和和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

２５

，

４２８．３１

占采购总额的比重（

％

）

３７．１２

前五名客户销售金额合计

２４

，

４２１．４７

占销售总额的比重（

％

）

２５．６９

四、其他货币资金的组成

其他货币资金明细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白砂糖期货保证金

１１

，

５１３

，

７１７．５０ １１

，

６５０

，

４８０．００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５６５

，

４０４．４８

合 计

１２

，

０７９

，

１２１．９８ １１

，

６５０

，

４８０．００

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是属于因抵押、质押等对使用有限制的款项。

五、预付账款前五名单位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时间 内容 未结算原因

何勇 客户

３

，

２３０

，

３００．５４ １

年以内 铁路运费 货物未发运

张虎 客户

２

，

５３７

，

０３７．４７ １

年以内 工程款 工程未完工

周岑 客户

１

，

７６８

，

５３１．６０ １

年以内 铁路运费 货物未发运

新疆神宇水利水电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

１

，

６９４

，

２０９．０３ １－３

年 工程款 工程未完工

陈桃容 客户

１

，

６６５

，

４０１．００ １

年以内 工程款 工程未完工

合计

１０

，

８９５

，

４７９．６４

本报告期预付账款中无持有公司

５％

（含

５％

）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欠款。公司与以上客户不存

在关联关系。

六、账龄超过

１

年的大额应付账款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期末数 款项性质

未偿还或

未结转原因

资产负债表

日后偿还金额

新疆净源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

１

，

３４６

，

６４０．００

工程款

工程尾款

及保证金

０．００

扬州曙光电缆有限公

司

３

，

０８３

，

２６４．００

设备款

工程尾款

及保证金

０．００

合 计

４

，

４２９

，

９０４．００ ０．００

七、账龄超过

１

年的大额预收账款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期末数 款项性质

未偿还或

未结转原因

资产负债表

日后偿还金额

许昌众成纺织原料有

限公司

７

，

６２０

，

８４９．９０

货款 交易尚未完成

０．００

李百灵

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货款 交易尚未完成

０．００

Ｂ．Ｓ．Ｔ

公司

９４１

，

８５７．２７

货款 交易尚未完成

０．００

合 计

１２

，

３２２

，

７０７．１７ ０．００

八、账龄超过

１

年的大额其他应付款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期末数 款项性质

未偿还或

未结转原因

资产负债表

日后偿还金额

农二师国资委

１３

，

１７５

，

０５７．２９

原糖业公司

分红款

未约定还款期限

４

，

３１０

，

８７９．９７

绿原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

，

６７３

，

７６９．３５

借款 未约定还款期限

０．００

巴州旭日环保

有限公司

５

，

７４９

，

１２０．０３

资产使用费 未约定还款期限

５

，

７４９

，

１２０．０３

新疆华世丹药业

有限公司

５

，

８４９

，

０４３．７５

借款 未约定还款期限

０．００

合 计

３５

，

４４６

，

９９０．４２ １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相关补充，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敬请投

资者关注，因本次补充说明的内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届满。为顺利完

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董事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将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任职资格等

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董事会将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董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

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推荐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前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

的董事人选，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

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送达深圳证

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

公司的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当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１０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１

、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３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以会计专

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高级会计师或者会计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等专业资质；

４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５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

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

（

４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５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６

）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或者在

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７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

８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１０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

１１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１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

２

、董事候选人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复

印件（证书原件备查）；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董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原件）；

５

、能证明符合公司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３

、证券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送达两种方式；

２

、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则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６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至公司证券部。

３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则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６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材料先传真至公司证券部，并电话确

认；同时原件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前邮寄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以邮戳时间为准）。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 吴易得

证券事务代表 贡妍妍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２５８ ３５８８ ／ ６２５８ ３８２５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２５８ ３８２５

联系邮编：

４５１１６２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类别

□

董事

□

独立董事（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是

／

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

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

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注：指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等）

推荐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届满。为顺利完

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规定将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任职资格等公告

如下：

一、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２

人，职工监事

１

人。监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一股份

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一）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推

荐第二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前以书面方式向公司监事会推荐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对被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

定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

３

、监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

公司的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兼任监事；

４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监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６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７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９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１０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当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

１１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

２

、监事候选人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３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监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原件）；

５

、能证明符合公司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３

、证券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送达两种方式；

２

、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则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６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至公司证券部。

３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则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６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材料先传真至公司证券部，并电话确

认；同时原件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前邮寄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以邮戳时间为准）。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 吴易得

证券事务代表 贡妍妍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２５８ ３５８８ ／ ６２５８ ３８２５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２５８ ３８２５

联系邮编：

４５１１６２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是

／

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

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

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注：指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等）

推荐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2

年

6

月

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2012-19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会议

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

6

名，实到董事

6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海石基增持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经董事会批准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海石基

"

）将与上海环迅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环迅

"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协议价

3,675

万元收购上海环迅持有的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迅付

"

）

7.5%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金额主要基于上海迅付在第三

方支付业务上的良好发展以及财务上的良好表现， 结合市场及商业综合定价。 北海石基现持有上海迅付

15%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北海石基将持有上海迅付

22.5%

的股权。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北海石基增持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2-20

）。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本次北海石基增持上海迅付的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重组。

2

、董事会对于管理层的授权

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与本协议相关的价款支付、工商变更以

及未尽事宜的补充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2012-20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海石基增持迅付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背景及概况

2010

年

11

月

24

日，公司与上海环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环迅

"

）签署了《迅付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

迅付股权转让协议

"

），以

1,575

万元收购了上海环迅所持有的迅付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迅付

"

）

15％

的股权，详细内容查看

2010

年

11

月

2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决议，

2011

年

2

月

18

日公司与上海环迅、北海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海石基

"

）共同签署了《迅付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三方协议》， 公司将持有的上海迅付

15%

的股权以

1,575

万元转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石

基。

经董事会批准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石基将与上海环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协议价

3,675

万元收

购上海环迅持有的上海迅付

7.5%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金额主要基于上海迅付在第三方支付业务上的良

好发展以及财务上的良好表现，结合市场及商业综合定价。北海石基现持有上海迅付

15%

的股权。收购完

成后，北海石基将持有上海迅付

22.5%

的股权。此协议自双方签署且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北海石基增持上海迅付公司的股权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上海环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其合法持有上海迅付

85%

的股权及其相对应的一切权

益。

上海环迅成立于

2001

年，注册于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南桥路

839

号

C-77

（奉工），法定代表人为刘瑞生，

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主要业务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

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电子商务、电子支

付、支付结算、支付清算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系统集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销售和网络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健康保险、人寿保

险，保险信息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上海环迅与公司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1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7

月

14

日，注册资本

10,5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栾毓敏，注

册地为天钥桥路

1178

号

4

楼，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电子商务、电子支付、支付结算、支付清算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北海石基持有其

15%

的股权，上海环迅持有其

85%

的股权。

2

、交易标的财务状况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迅付经审计的总资产

23,950.81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2,778.32

万元，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

10,025.28

万元，

201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368.07

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上海迅付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7,840.50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3,114.58

万元，

2012

年

3

月营业收入

934.17

万元，

2012

年

3

月净利润

183.80

万元。

3

、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此次增持上海迅付的股权，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资产诉讼、仲裁或

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增持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北海石基增持上海迅付

7.5%

的股权以后， 北海石基对上海迅付的持股比例将由

15%

增加到

22.5%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布局，公司看好第三方支付行业未来的发展，希望进一步加大对第三方电

子支付业务的介入力度，凭借上海迅付丰富的第三方支付运营经验，不断研发的国际领先支付产品以及逐

步建立的整个行业资金解决方案，为未来拓展旅游酒店行业相关业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五、涉及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后，上海迅付股东不会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产生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协议签订后，尚需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7

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6

月

8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2

年

6

月

8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763,633,424.55 0.8818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856,091,535.32 0.9280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815,688,506.65 0.9078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836,259,686.74 0.9181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715,609,522.05 0.8578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1,882,589,002.61 0.9413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794,313,376.85 0.8972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908,023,440.5600 0.9540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881,701,131.98 0.9409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163,690,028.91 1.0818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2,945,427,586.10 0.9818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901,805,720.13 0.9673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801,307,447.17 0.9338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626,964,191.53 0.8757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573,074,450.44 0.8577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859,774,367.61 0.9533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238,798,054.60 1.0796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2,818,416,602.37 0.9395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783,457,367.58 0.9278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015,437,562.2000 1.0077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323,890,394.52 0.6619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741,207,096.17 0.9137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773,506,817.0400 0.9245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682,574,351.57 0.8413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632,483,814.240 0.877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